
水利部行政许可文件

水许可决〔2017〕14 号

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龙王沟

矿井及选煤厂水土保持方案（变更）

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机关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受理你公司提出的龙王沟矿井及

选煤厂水土保持方案（变更）审批申请（国源矿业函〔2017〕 11 号〉。

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

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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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龙王沟矿

井及选煤厂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的

报告（水保监方案〔2017〕18 号）

,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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